
 

 

证券代码：301330    证券简称：熵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26 号文）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22]796 号）同意，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熵基科技”或“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123,013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3.32 元，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 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 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中控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时代”）就所持

熵基科技股份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自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熵基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熵基

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六个月内，若熵基科技股票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熵基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本公司持有的熵基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

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承担熵基科技、熵基科技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

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股票的收益将归熵基科技所有。 

4、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

锁定期以及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自愿

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二） 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车全宏就所持熵基科技股份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 自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熵基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熵基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 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六个月内，若熵基科技股票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熵基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熵基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六个月。 

3、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熵基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

人每年直接和间接转让的熵基科技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熵基科技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熵

基科技股份。 

4、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熵基科技、熵基科技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



 

 

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熵基科技所有。 

5、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

锁定期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三）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1、 严格遵守本人及本人所在持股平台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在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熵基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熵基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人在担任熵基科技董事/监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熵基

科技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熵基科技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熵基科技股份；本人在熵基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熵基科技股份；在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熵基科技股份。 

3、 本人所持熵基科技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熵

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 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若熵基科技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熵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熵基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本人持有的熵基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上

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5、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熵基科技、熵基科技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

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股票的收益将归熵基科技所有。 

6、 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

上述承诺。 

7、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

锁定期限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

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三、 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上市，自 2022 年 8 月 24 日至 2022 年 9 月 21

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43.32 元/股，触发前述股

份锁定期延长承诺的履行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情况及本次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在

公司担任的职务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原上市流通日（非交

易日顺延） 

延长锁定期后的上市

流通日（非交易日顺

延） 
直接持股

（万股） 

间接持股

（万股） 

直接持股比

例 

间接持股

比例 

中控时代 控股股东 4,500.00  - 30.30% 0.00% 2025 年 8 月 17 日 2026 年 2 月 17 日 

车全宏 
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 
2,617.10  3,430.00  17.62% 23.10% 2025 年 8 月 17 日 2026 年 2 月 17 日 

金海荣 董事、总经理 - 93.50  - 0.63% 

分四批解锁，每批解

除锁定的数量为所持

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的四分之一，解除锁

定的时间分别为

2023 年 8 月 17 日、

2024 年 8 月 17 日、

2025 年 8 月 17 日、

2026 年 8 月 17 日 

分四批解锁，每批解

除锁定的数量为所持

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的四分之一，解除锁

定的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2 月 17 日、

2025 年 2 月 17 日、

2026 年 2 月 17 日、

2027 年 2 月 17 日 

马文涛 董事、副总经理 
- 

58.50  
- 

0.39% 

傅志谦 董事 - 58.50  - 0.39% 

江文娜 监事会主席 - 6.70  - 0.05% 

刘佳佳 监事 - 35.00  - 0.24% 

吴新科 监事 - 36.00  - 0.24% 

李治农 
技术总监、副总

经理 

- 
201.00  

- 
1.35% 

王友武 
董事长助理、财

务总监 

- 
96.00  

- 
0.65% 

郭艳波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 
27.50  

- 
0.19% 

穆文婷 副总经理 - 7.30  - 0.05% 

 

上述延长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

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将遵守相关承诺。 



 

 

四、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行为符合其关于股

份锁定的相关承诺，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

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

定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月 22日 

 


